
法治建设

２０２３．２２　楚天法治　 ４７　　　

敲诈勒索罪背景下过度维权简论

◆段天恒

(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 贵阳５５００２５)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纠纷也日益增多.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一些消费

者会采取过激手段,造成维权过度.维权过度与敲诈勒索罪行为在表现上存在相似之处,需要加以区分.本文从敲诈

勒索罪的视角,对消费者维权过度的行为进行了探讨,以分析维权过度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别,探究导致消费者维权过

度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预防和规范维权过度提供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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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过度维权主要表现为非理性的言行举止，如随意

组织抵制商家、恶意曝光企业信息等。 这些行为可能会损

害企业的商誉，但如果缺乏敲诈勒索的故意，仅出于维权目

的，且没有采取暴力胁迫手段，并不构成犯罪。 导致消费

者维权过度的原因包括部分人法律意识淡薄、维权途径不畅

等，可以通过加强法制宣传、建立消费维权机制等方式予以

预防和治理。 本文认为，应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

的建设，明确规范消费者合法维权行为，同时严厉打击恶意

敲诈勒索犯罪行为。 还应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消费者

法治观念，引导其理性表达诉求，以合法方式维护自身权

益。 建立完善的消费维权机制也至关重要，可以有效预防

和减少消费者过度维权行为的发生。

一、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定义

(一)过度维权的定义

过度维权指消费者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采取的手

段、方法、态度等超出必要限度，给企业经营者造成不应有

的损失或伤害的行为。 其特征是维权行为存在失衡或不对

等的状况。 过度维权不同于正当维权行为，正当维权是消

费者为了保护自身权益采取的合法、正当的行动，过度维权

则往往缺乏法律及道德的双重基础，手段与目的不相称，超

出必要范围。 比如，消费者购买商品后，因商品质量问题

与商家发生纠纷，消费者为争取更多的赔偿，恶意曝光、组

织抵制商家，给商家造成严重损失。

(二)敲诈勒索罪的定义

我国《刑法》第２７４条对敲诈勒索罪作出规定：“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索要公

私财物的，是敲诈勒索罪。”其中“非法占有”是主观方

面，“暴力、胁迫”是手段，“强行索要公私财物”是客观方

面。 敲诈勒索罪侵犯财产权，危害财产安全，同时破坏社

会秩序，应严惩不贷。 消费者针对商家采取暴力胁迫手

段，要挟对方给予高额赔偿，否则威胁全部退货、恶意评价

等，以达到获取财物的目的，这就已经涉嫌敲诈勒索罪了。

(三)两者的区别

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有明显区别：(１)行为主体不

同。 过度维权的主体通常是消费者，敲诈勒索罪的主体则

多是社会歹徒。 (２)主观目的不同。 过度维权出于维护自

身权益，敲诈勒索则是为非法占有财物。 (３)手段不同。

过度维权存在失衡，但通常不采取暴力胁迫手段，敲诈勒索

则是以暴力胁迫为手段。 (４)后果不同。 过度维权可造成

一定的经济损失，而敲诈勒索则危害更大，可能导致严重的

社会危害。 综上所述，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都可能损害

他人的财产权益，但二者还是有明确区别的：敲诈勒索罪是

一种犯罪行为，有获取财物的明确故意，手段较为恶劣；而

过度维权可能仅是维权方式问题，没有犯罪故意，对社会危

害性较小。 因此，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区分两者的界定，以

免增加化解消费纠纷的难度，也避免将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

混为一谈。

二、消费者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界定

(一)以消费者过度维权的主观目的为界定依据

对于存在争议的消费者过度维权行为，应该从多个角度

综合判断，以明确其与敲诈勒索罪的界定。 首先，应考察

消费者过度维权的主观目的。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

务后，如果自身合法权益遭到侵害，采取一定维权措施是正

当的。 如果消费者采取较为强硬的维权方式，目的在于争

取自身应得的合法权利，没有故意非法占有、侵占经营者财

产的不正当目的，则这些维权行为尚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其次，应注意维权行为是否恶意损害经营者商誉。 消费者

通过正当途径公开自己的消费经历，提醒其他消费者注意维

权，这属于信息公开，不应被视为敲诈。 但如果采取引人

注目的方式，故意夸大经营者不法事实，恶意损害商家的声

誉，则可能涉嫌其他法律责任。 再次，应判断消费者索赔

的数额是否合理。 如果消费者的赔偿请求基于法律，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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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符合道德规范，则不属于敲诈勒索。 若故意厚此薄

彼，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就索要高额赔偿，则可能涉嫌敲诈

犯罪。 最后，应关注维权过程中是否存在暴力胁迫。 消费

者通过正常起诉等合法方式进行维权，不涉及暴力胁迫，则

很难构成敲诈勒索罪。 综上所述，界定消费者过度维权行

为，应当综合考量多方面因素，不能将其与敲诈勒索混为一

谈，应区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 关键在于考察维权

的手段与目的，通过合法途径追究经营者责任不属于敲诈勒

索罪；但恶意夸大事实，故意损害商家声誉，或者以暴力胁

迫方式索赔的，则可能涉嫌违法犯罪。

(二)以维权行为是否恶意损害对方名誉为界定依据

消费者维权过程中，通过正当途径公开自己的消费经历

和感受，属于对商品和服务质量的评价，应当得到保护。

但是如果采取故意歪曲事实，恶意损害、侮辱经营者商业信

誉和名誉的做法，则可能涉嫌违法。 对经营者商誉名誉的

恶意损害，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首先，公开

内容是否属实。 消费者可以公开确有事实根据的消费经

历，这属于对商品和服务质量的评判，应作为合法的消费者

言论受到保护。 但是如果捏造事实，故意歪曲经营者服务

内容，则可能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 其次，公开方式

是否恶意。 消费者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反映消费感受，这属

于信息公开。 但如果采取渲染抹黑的手段，选择网络热点

时机恶意曝光，则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应认定为恶意损害商

家名誉。 再次，公开目的是否正当。 如果消费者发声的目

的在于提醒其他消费者维权，并得到应有补救，则这种公开

还处于正当范围。 如果明显是为了报复经营者，使其信誉

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则可以认定为恶意损害名誉。 最

后，应考量消费者维权需求是否已得到合理回应。 如果经

营者能积极应对给予补救，而消费者仍然继续恶意攻击，则

可以判断其目的在于破坏经营者名誉。 综上所述，消费者

通过正当合理方式维权属于权利行使，但故意捏造事实，采

取恶意方式损害经营者名誉的，则可能构成违法，需要根据

具体情况进行判断，以确定其法律责任。

(三)以消费者过度维权时索要的赔偿数额是否合法为界

定依据

消费者维权时索赔的数额，以及维权过程中的信息公开

行为，也是界定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重要标准。 关于

索赔数额，应首先判断其是否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消费

者的损失应该有证据证明，且赔偿标准应符合法律规定和社

会公平原则。 但如果没有事实根据，故意虚构损失数额以

讹诈高额赔偿，则可能涉嫌敲诈。 其次，应考察索赔数额

是否明显失当。 即使有一定事实依据，但消费者故意厚此

薄彼，不合情理地索要数额巨大的赔偿，也可能构成敲诈勒

索的犯罪故意。 最后，应注意索赔次数是否合理。 消费者

不应多次就同一纠纷提出索赔，如果不断新增理由和数额进

行索赔，可能也涉嫌敲诈。

(四)维权过程中曝光经营者的行为不等于敲诈

至于信息公开方面，消费者通过正当方式公开自己的消

费经历，提醒他人维权，属于信息公开的范围，原则上不构

成敲诈勒索。 但是如果捏造事实，以渲染的方式故意抹黑

商家导致严重后果的，则可能涉嫌违法。 对消费者维权的

索赔数额和公开行为，都需要细致分析其事实与法律依据，

注意是否存在故意虚构、捏造事实以达到不正当目的的情

况。 同时，还要考察信息公开方式是否恶意抹黑，使其区

分于正当的消费者评价范围。

三、导致消费者过度维权的主要原因

导致消费者产生过度维权行为，存在多方面原因，主要

有以下四种原因。

第一，相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不健全，使得消费者在

维权过程中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和支持。 现行法律对消费

者权益保护中的一些细节规定不明确具体，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 面对复杂的消费纠纷，消费者缺乏

法律手段，可能导致选择过激的维权方式。

第二，部分经营者态度恶劣，推诿责任，延误维权时

间，加大消费者维权难度，引起消费者情绪化。 如果企业

能积极回应消费者诉求，及时给予合理说明或补救，消费者

就不会产生激进的维权心理。

第三，广大消费者的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对自身合法权

利和维权方式不了解，容易受到不良情绪驱使采取非理性甚

至违法的维权方式。 普遍缺乏法治观念是导致过激维权的

重要原因。

第四，消费者选择的维权途径单一，效果不佳。 现有

的消费者维权渠道不顺畅，消费者反映诉求难以得到解决，

积极意见得不到采纳，这可能促使消费者选择高压的维权

方式。

因此，完善法律，优化企业服务态度，增强法治观念，

畅通维权渠道，都是防止和减少消费者过激维权行为的关键

举措，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四、防止消费者维权过度的主要措施

(一)健全法律法规，维护双方合法权益

为有效防止和减少消费者的过度维权行为，需要从以下

几个方面采取积极措施：第一，需要进一步健全维护消费者

权益的法律法规体系。 现行法律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一

些细节规定不明确、具体，无法为消费者的正当维权提供法

律支撑。 因此，需要补充完善相关民事、行政法规，增加

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遇到的各类侵权行为的司法救济途径，

明确规定不同情况下的赔偿标准和程序，使消费者可以依法

维权，制止经营者的不法行为。 同时，也应加大对恶意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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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行为的惩罚力度，避免消费者利用法律漏洞敲诈勒索。

只有建立公平合理的法律制度，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才能得到充分维护。 第二，应建立完善的消费争议解决机

制。 现有的消费者投诉渠道效率低下，消费者反映的问题

无法得到及时有效解决。 因此，可以借鉴国外成熟的争议

调解机制，建立独立的第三方消费争议仲裁机构，加强行业

监督，及时公正地处理各类消费纠纷。 同时，建立负责任

的企业质量反馈机制，让消费者有渠道表达不满并得到回

应。 这将有助于从源头减少消费纠纷引发的过激维权行

为。 第三，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增强全社会法治观念和理

性维权意识。 应利用各类媒体，让消费者了解自己的合法

权利以及正确认知维权方式，同时也了解可能的法律责任，

从源头避免违法维权行为的出现。

(二)积极主动沟通，共同商议解决纠纷

为防止和减少消费者的过度维权行为，经营者需要主动

作为，与消费者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积极但理性地应对消

费纠纷。 第一，经营者要主动关注客户反馈。 对于消费者

的投诉与不满，企业不能视而不见、推诿责任，而应建立完

善的客户反馈机制，各部门应共同关注消费者的呼声，对存

在的问题高度重视。 第二，经营者要及时回应消费者诉

求。 对消费者提出的合理诉求，企业应在第一时间给予积

极回应，表示基本立场，不延误解决问题。 即使存在争

议，也要保持友好交流，避免激化矛盾。 第三，与消费者

建立畅通对话渠道。 企业应采取面对面沟通、电话联系、

网络交流等多种形式，主动与消费者进行充分交流，建立长

期、畅通的互动机制。 第四，针对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

案。 经营者要基于事实，针对消费者的具体诉求，提出解

决问题的方案，表现出负责任的态度，以理服人。 第五，

在处理纠纷中体现公平合理。 企业应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

处理各类消费纠纷，不能先入为主，应抱着对等宽容的态

度，与消费者理性讨论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式。 第

六，消费者意见要转化为经营进步的动力。 企业还应把消

费者的意见作为提高自身服务质量的宝贵财富，推动经营管

理改进与创新。 如果经营者能主动关注消费者诉求，理性

而友好地积极沟通，消费纠纷就能够顺利化解，消费者也不

会轻易采取过激的维权方式，从而有效防范过度维权行为的

发生。

(三)强化法治知识宣传，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为避免消费者过度维权，需要加强法治知识宣传，增强

消费者的法治意识，引导其理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第

一，应当让广大消费者明确自己的合法权利。 通过宣传教

育，使其正确理解法律赋予消费者的权利，比如知情权、选

择权、公平交易权等，明白自己的权利才能得以维护。 第

二，应普及正确认知消费者维权的法定途径，比如投诉、举

报、诉讼等。 让消费者知道哪些部门能受理其投诉，具体

的操作流程是什么，以及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第三，应

解释明确不同违法维权方式的法律责任。 让消费者理解哪

些维权行为可能构成犯罪，会受到怎样的处罚，从而规避处

罚。 第四，应引导消费者正确认知网络舆论的影响。 理智

使用网络，避免被某些不良情绪带偏方向。 第五，应努力

培育消费者的法治思维和理性判断力。 面对复杂的消费纠

纷，消费者应保持理性，根据法律规定和道义约束行事，不

能轻易受主观情绪的驱使。 第六，还应加强人文素质教

育，培养同情心和宽容力。 理解经营者也会有难处，处理

问题要顾全全局。 只有做到这几点，消费者才能在维权过

程中秉持法治思维，理性看待问题，运用法定途径维护权

益，最大限度地避免产生过激行为，与经营者形成合作共赢

的和谐关系。

五、结束语

消费者维权是正当的权利，但过度维权会引发新的问

题。 因此，要从健全法规、畅通维权渠道、强化法治宣传

等多方面着手，推动构建和谐、理性、法治的消费维权秩

序。 消费者和企业都应本着相互理解、平等友好的态度，

通过沟通协商解决分歧，共同营造安定、和谐的消费环境。

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走上法治化、规范化、客观化的轨

道，使各方权益得到公正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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